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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股份挂牌情况 

（一）股份代码、股份简称、挂牌日期 

股份代码：430149 

股份简称：江仪股份 

挂牌日期：2012 年 10 月 12 日 

（二）公司股份总额及分批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让的时间和数量 

1、公司股份总额：34,830,161 股 

2、公司股份分批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报价转让的时间和数量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

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试点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非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挂牌前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分三批进入代办系统转让，每批进入的数量均为其所持股份

的三分之一。进入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认定。” 

《试点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挂牌前十二个月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进行过转让的，该股份的管理适用前条的规定。” 

《试点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挂牌前十二个月内挂牌公司进行过增资的，

货币出资新增股份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满十二个月可进入代办系统转让，非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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